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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
《河北省发展循环经济条例》等五部法规的决定
（2021年7月29日河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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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抓好防汛抗洪和减灾救灾工作

河北日报讯（记者曹智）从 7 月 30 日省政府
新闻办召开的河北省上半年商务运行情况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今年以来，全省商务系统认真谋
划新发展格局下商务发展工作，着力稳外贸稳外
资促消费，上半年全省商务运行呈现稳中有进、
稳中向好态势，主要指标完成情况良好，圆满实
现“双过半”。

外贸进出口稳量提质，增速好于全国整体水
平。上半年，全省外贸进出口、出口、进口分别完
成2513.8亿元人民币、1430.7亿元人民币、1083.1
亿元人民币，同比（下同）分别增长29.9%、29.8%、
30.1%，增速分别高于全国整体增速2.8、1.7和4.2
个百分点。

与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均实现增长。对 10
大贸易伙伴的进出口均实现增长，其中对俄罗斯、
美国、印度和巴西的进出口分别增长 79.5%、
54.8%、45.9%、40.2%，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
增长28.9%。出口商品结构进一步优化。钢材出
口 212.8 亿元，增长 39.1%，高附加值板材类产品
出口增长40.7%。机电产品出口497.8亿元，增长
26.6%，其中汽车出口额大幅增长1.8倍。

实际利用外资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上半年，全
省实际利用外资71.5亿美元，同比增长8.1%。全省
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79个，同比增加53个，合同
外资43.1亿美元，同比增长1.2倍，延续了去年下
半年以来连续增长的态势，引资后劲进一步增强。

引资结构持续优化。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增
长15.2%，占全省外商直接投资的72.2%；服务业外
商直接投资增长 10.2%，高于全省 2.7 个百分点。
大项目带动作用强。全省到位外资3000万美元以
上企业 62 个，实际利用外资 44.5 亿美元，增长
14.7%，占全省的62.3%。自贸试验区引资成效显
现。上半年，全省四个自贸试验区片区新设立外商
投资企业47家，同比增加23家，占全省的27.4%。

消费品市场加快恢复，明显回暖。上半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6213亿元，同比增长13.2%，高于年度计划5.2个百分点。

城镇市场增速高于乡村市场。全省城镇市场实现零售额5291.7
亿元，同比增长 14.4%；乡村市场实现零售额 921.3 亿元，同比增长
6.8%。城镇市场增速高于乡村市场7.6个百分点。餐饮消费恢复态
势明显。限额以上单位餐饮收入实现415.1亿元，同比增长22.1%，
餐饮收入增速高于商品零售9.5个百分点。商品销售结构优化。升
级类商品销售增速加快，限额以上单位化妆品、金银珠宝、家用电器
和音响器材、文化办公用品、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同比增长
12.4%、78.7%、61.9%、38.6%和32.7%，拉动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同
比增长7.3个百分点。汽车消费需求旺盛。线上消费活跃。

河北日报讯（记者宋平 通讯
员买文明、张娜）7月30日16时，省
气象台发布天气实况，7 月 30 日 8
时至16时，承德中南部、唐山、秦皇
岛、沧州东部出现降雨，降雨区平均
降水量为8.2毫米。承德南部、唐山
西北部、秦皇岛南部有 170 个雨量
站降水量超过25毫米（大雨），其中
有57个雨量站超过50毫米（暴雨），
玉田小河口降水量最大，为81.4毫
米。最大雨强出现在遵化下石河，
为23.7毫米/小时。

省气象台预计，台风“烟花”减
弱低压于7月30日夜间移出我省。
受高空冷涡的影响，7 月 31 日至 8
月2日，我省多雷雨天气，雷雨时局
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
等强对流天气。

7月30日17时，省水利厅和省气
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
计7月30日20时至7月31日20时，承
德市（平泉市、承德县、宽城满族自治
县）、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等地
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
请上述地区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
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同时，省气象灾害防御中心发
布中暑气象风险等级预报，预计 7
月31日白天，我省中南部平原地区

中暑气象风险等级在Ⅳ级以上，可
能发生中暑，其中石家庄东南部、沧
州南部、衡水、邢台中东部和邯郸中
东部等地区中暑气象风险等级为Ⅲ
级，较易发生中暑，请注意防范。

具体来看，7 月 31 日白天，廊
坊、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邢台西
部、邯郸西部晴转阴有雷阵雨，雷雨
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
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张家口东部、承
德北部晴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其
他地区多云。7月31日夜间到8月
1日白天，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
廊坊、雄安新区、保定东部、沧州、石
家庄中东部、衡水、邢台、邯郸阴有
雷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
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其他地区阴转多云。8月1日夜间
到8月2日，东部地区阴有雷阵雨或
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转晴。

7月30日夜间到7月31日白天，北
部设区市（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
最高气温为31℃至32℃，中南部设区
市为33℃至35℃。7月31日夜间到8月
1日白天，北部设区市最高气温为28℃
至 32℃，中南部设区市为 30℃至
33℃。8月1日夜间到8月2日白天，北
部设区市最高气温为28℃至32℃，中
南部设区市为29℃至31℃。

河北日报讯（记者郝东伟）7月
30日16时，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
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
预警。

自 7 月 30 日 20:00 至 7 月 31 日
12:00，我省承德市（承德县、宽城满
族自治县、兴隆县、平泉市）、唐山市

（迁西县、遵化市、迁安市、丰润区、滦
州市、玉田县、开平区、古冶区）、秦皇
岛市（卢龙县、青龙满族自治县、抚宁
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
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上述地
区有关责任单位和监测人员做好地
质灾害监测、巡查等防范工作。

承唐秦部分地区风险较高

河北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今起三天我省多雷雨
局地伴有强对流

今日中南部平原谨防中暑，承秦两地局地
注意防范山洪

河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定，对下列五部
法规作出修改：

一、河北省发展循环经济条例

（一）将第六条第二款中的“环境保
护”修改为“生态环境”，“国土资源”修改
为“自然资源”，“农业”修改为“农业农
村”，“质量技术监督、食品药品监督”修改
为“市场监督管理”。

（二）将第十二条第二款中的“农业”
修改为“农业农村”。

（三）将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三十四条
第一款中的“环境保护”修改为“生态环
境”。

（四）将第十六条、第六十二条中的
“质量技术监督主管部门”修改为“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

（五）将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
条第一款中的“农业、林业等主管部门”修
改为“农业农村、林业草原等主管部门”。

（六）将第二十七条第一款中的“农业
主管部门”修改为“农业农村主管部门”。

（七）将第三十一条第二款修改为：
“依法禁止、限制生产、销售和使用不可降
解塑料袋等一次性塑料制品。”增加一款，
作为第四款：“商品零售场所开办单位、电
子商务平台企业和快递企业、外卖企业应
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商务、邮政等主管
部门报告塑料袋等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
用、回收情况。”

（八）将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三十六
条第三款、第四十八条中的“餐厨废弃物”
修改为“厨余垃圾”。

（九）将第三十三条第二款修改为：
“厨余垃圾应当由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
位进行无害化处理。”

（十）删除第三十八条第一款。
（十一）将第六十条、第六十五条、第

六十六条中的“行政处分”修改为“处分”。
（十二）将第六十七条修改为：“违反

本条例规定，未遵守国家有关禁止、限制
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等一次性塑料制品
规定，或者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报告塑料
袋等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情况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商务、邮政等主管部门责
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十三）将第六十八条中的“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修改为“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

（十四）将第六十九条修改为：“违反
本条例规定，不符合国家和地方标准的强
制性要求，对产品进行过度包装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
有关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二千
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
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十五）将第七十条修改为：“违反本
条例规定，厨余垃圾产生、收集的单位和
其他生产经营者未将厨余垃圾交由具备
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理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卫生主管部门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十万元以
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个人有该项行为
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一百元
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二、河北省邮政条例

（一）将第七条第二款修改为：“火车
站、机场、港口、长途汽车站、大专院校、城
市社区、旅游景区、大型商场等公众服务
场所，应当建设配套的邮政设施。鼓励邮
政企业、快递企业或者智能快件箱运营企
业根据服务需要在上述场所设置智能末
端服务设施。”

（二）将第十二条第一款修改为：“邮
政企业设置、撤销邮政营业场所，应当事
先书面告知邮政管理部门；撤销提供邮政
普遍服务的邮政营业场所，应当经邮政管
理部门批准并予以公告。”

（三）将第二十八条修改为：“住所和
经营场所在同一县（市、区）区域范围内的
快递企业，可以凭企业法人快递业务经营
许可证（副本）及所附分支机构名录，申请
在营业执照上加载经营场所地址，免予办
理分支机构登记。”

（四）将第三十六条修改为：“邮政企
业、快递企业应当强化和落实企业主体责
任，严格执行国家关于邮件、快件收寄验
视、实名收寄、安全检查和寄递物品信息
登记的规定。

“邮政企业、快递企业发现交寄、夹寄
禁止寄递物品的，不予收寄，并交由有关
部门依法处理。”

（五）将第五十六条第一款修改为：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项、第
（二）项、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
第（七）项，第三十二条第（三）项、第（四）
项规定的，由邮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
收非法物品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一千元
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增加一款，作为
第二款：“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第（四）
项、第三十二条第（一）项规定的，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反恐怖主义法》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六）删除第五十八条。

三、河北省节约用水条例

（一）将第三条修改为：“节约用水工
作应当坚持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
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遵循统筹规划、
科学配置，总量控制、高效利用，因地制
宜、分类指导的原则，依法管水，节约用
水，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建立健全
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履职、市场调
节、公众参与的机制。”

（二）将第五条第一款修改为：“省人
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省节约用
水工作，组织编制节约用水规划并监督实
施，依法规范管理，指导和推动节水型社
会建设。”

（三）将第十一条修改为：“省、设区的
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水资源
刚性约束指标体系，坚持以水定城、以水
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优化城市空间
布局、产业结构和人口规模，控制高耗水
项目建设。

“建立健全用水总量与分类管理指标
控制制度和激励处罚机制，完善水资源税
征收机制和水价体系。”

（四）将第十二条修改为：“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应当统筹各类水源和各行业用
水需求，优化水资源配置，建立多种水源
联合调度机制，科学利用水库调蓄功能，
用足用好外调水，合理利用当地地表水，
鼓励利用非常规水，严格控制开采地下
水，确需开采地下水的，由县级人民政府
逐级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在引江和引黄受水区及地表水能够
满足用水需求的区域，不得批准开采地下
水，有序关闭现有取水井。”

（五）将第十三条第二款修改为：“节
约用水规划应当包括水资源状况评价、节
约用水潜力分析以及节约用水目标、任
务、措施、效果考核等内容。”

（六）将第二十条第一款修改为：“计
划用水单位应当保证用水、节水设施正常
运行，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建立健全
用水原始记录和统计台账，向所在地水行
政主管部门报送用水情况并定期开展水
平衡测试，及时发现并整改存在的问题。”

（七）将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修改为：
“用水单位超过用水定额的，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应当指导、督促
其实施节水改造，并实行超定额用水价格
差异化制度和惩处措施。”

（八）将第二十五条、第四十一条中的
“用水计量设施”改为“取用水计量设施”，
将第二十五条第三款修改为“工业、生活和
服务业用水单位应当按规定安装符合规定
的在线计量监测设备，与水行政主管部门
的监测设备联网并保证其正常运行。”

（九）将第三十四条修改为：“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严格落实
主体功能区规划，在生态脆弱、严重缺水
和地下水超采地区，严格控制新建、改建、
扩建高耗水项目，推进高耗水企业向水资
源条件允许的工业园区集中；限制新增高
耗水企业和项目，逐步减少现有高耗水企
业和项目，有效利用再生水资源。”

（十）将第四十九条第二款修改为：
“市政管网未覆盖的城区，可以采用分散
式、小型化的处理回用设施对住宅小区、
学校、企事业单位的生活污水进行达标处
理，实现就近回收循环利用。”

（十一）将第五十一条第一款修改为：
“具备使用再生水条件的钢铁、火电、化
工、制浆造纸等高耗水行业以及建设项
目，应当充分利用再生水。未充分利用
的，应当相应核减其取水许可量。”

（十二）将第五十八条修改为：“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对符合条件的节水载
体建设、计量设施安装、节水器具使用、非
常规水源利用等项目予以支持激励。”

（十三）将第六十八条修改为：“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和工作人员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依法履行节约用水监
督管理职责或者有其他玩忽职守、滥用职
权、徇私舞弊行为的，依法依规给予处分；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十四）将第六十九条修改为：“违反
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设区
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予以通报批评；
对主要负责人和分管负责人予以约谈，情
节严重的，依法依规追究责任：（一）未按
规定编制用水年度计划和开展节水行动
的；（二）超过用水总量、用水效率控制指
标的；（三）未完成地下水采补平衡任务
的；（四）引江和引黄受水区及地表水能够
满足用水需求而未按规定关闭取水井的；
（五）治理超采不力造成地下水位不升反
降的；（六）未按规定完成农业节水任务
的。”

（十五）将第七十条修改为：“对未经
省人民政府批准开采地下水的，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下列规
定予以处罚，对已开凿的取水井责令限期
封闭；逾期不封闭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强制法》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
制执行：（一）在地下水禁止开采区开凿取
水井取水的，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
罚款；（二）在地下水限制开采区开凿取水
井取水的，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
款；（三）在其他区域开凿取水井取水的，
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例规定，工业、农业、服务
业等用水单位超过用水定额的，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逾期未改正的，依法核减其用水计
划。”

（十六）将第七十一条修改为：“违反
本条例规定，计划用水单位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
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处五千
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
销取水许可证：（一）未按规定申报年度计
划用水量的；（二）未取得用水计划擅自取
用水的；（三）虚报、瞒报、伪造、篡改用水
原始记录和统计台账的。”

（十七）增加一条，作为第七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
有关部门予以处罚：（一）未按规定安装取
用水计量设施或者监测设备的，按照《取
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第五十
三条的规定予以处罚；（二）取用水计量设
施或者监测设备运行不正常的，按照《取
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第五十
三条的规定予以处罚；（三）在线计量监测
设备未按要求与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监测
设备联网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
的，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十八）增加一条，作为第七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
工予以处罚：（一）项目建设单位未落实建
设节水设施要求的，或者建设项目擅自停
用节水设施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
正的，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二）建设项目的节水设施没有建成或者
没有达到国家规定要求，擅自投入使用
的，责令停止使用，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
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十九）增加一条，作为第七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建设再生水利用设施
或者应当利用再生水而未利用的，计划用
水单位未开展水平衡测试的，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
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二十）增加一条，作为第七十五条：
“对发现的水资源浪费行为，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及时调查处理。对
造成水资源浪费的单位和个人，责令改
正，予以警告；情节严重的，依法依规予以
处罚。”

（二十一）增加一条，作为第七十六
条：“凡造成水污染和水安全隐患的，依法
依规予以处罚。”

四、河北省乡村环境保护和治
理条例

（一）将第四条第二款、第十九条、第
三十二条、第三十九条中的“环境保护主
管部门”修改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二）将第四条第三款中的“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发展改革、财政、住房城乡建设、
农业、林业、水利、国土资源、商务、卫生计
生等部门”修改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
展改革、财政、住房城乡建设、农业农村、
林业草原、水利、自然资源、商务、卫生健
康等部门”。

（三）将第十一条第一款中的“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农业、林业、水利等
部门”修改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
境、农业农村、林业草原、水利等部门”，第

二款中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
规划、建设、农业、林业、水利、卫生计生等
部门”修改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
境、住房城乡建设、自然资源、农业农村、
林业草原、水利、卫生健康等部门。”

（四）将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中的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修改为“农业农村主
管部门”。

（五）将第三十二条中的“卫生计生部
门”修改为“卫生健康部门”。

（六）将第三十二条第一款修改为：
“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在乡村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的边界设立明确的地理界标和明显
的警示标志。”

（七）将第三十三条修改为：“在乡村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设置排污口；（二）从事规模化畜禽养
殖；（三）堆放肥料、垃圾、工业废料；（四）
使用高毒剧毒高残留农药；（五）掩埋动物
尸体；（六）其他可能影响水质安全卫生的
行为。”

（八）将第三十八条修改为：“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乡镇人民政府在乡
村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
忽职守、徇私舞弊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九）将第四十条修改为：“违反本条
例规定，在乡村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设置
排污口，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拆
除，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逾期不拆除的，强制拆除，所需费用由违
法者承担，处五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
的罚款，并可以责令停产整治。”

（十）将第四十二条修改为：“违反本
条例规定，损毁污水管网或者处理设施，
或者向其倾倒垃圾、渣土、施工泥浆等废
弃物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镇排水主
管部门责令改正，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
其他补救措施，给予警告；逾期不采取补
救措施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对单位处十
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处
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
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十一）删除第四十三条。
（十二）删除第四十四条。

五、河北省城乡生活垃圾分类
管理条例

（一）将第十条修改为：“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应当建立多渠道资金筹措机制，鼓
励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政府与社会资本合
作等方式，引导各类市场主体参与生活垃
圾源头减量和收集、运输、处理等活动。”

（二）将第二十四条第三款修改为：
“有固定门店的餐饮服务经营者不得提供
一次性木质筷子，不得主动向消费者提供
一次性餐具。”

（三）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五条：“机
关、人民团体、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带
头厉行节约，按照健康、从简原则提供饮
食，建立用餐动态管理制度，按需备餐、供
餐，杜绝餐饮浪费。

“餐饮服务经营者应当在服务场所设
置节俭消费标识，提示消费者适量点餐。”

（四）将第三十三条改为第三十四条，
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建立非居民厨余
垃圾排放登记台账和联单制度，实行收
集、运输、处理联单管理，逐步实现电子联
单信息化管理。”

（五）将第五十三条改为第五十四条，
修改为：“鼓励环境卫生、物业服务、家政
服务、快递物流、再生资源回收、商业零
售、旅游、餐饮烹饪、旅馆等行业协会、商
会，通过制定行业自律规范、开展行业培
训等方式，共同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餐饮行业协会应当在厨余垃圾减量
化工作中发挥行业自律和服务作用，引导
企业行为，推广先进技术，督促落实本省
厨余垃圾管理的有关规定。

“物业管理行业协会应当将生活垃圾
分类和减量有关要求纳入物业管理标准
化示范项目评定的内容。

“家政服务企业应当将生活垃圾分类
和减量纳入岗位培训的内容。”

（六）将第五十五条改为第五十六条，
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推动建立非居民
厨余垃圾定额管理和超定额累进加价机
制，合理确定定额和分档加价幅度，发挥
价格机制激励和约束作用，促进垃圾源头
减量。”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上述法规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和

条序调整后，重新公布。

（上接第一版）切实做好随军家属就业、子
女入托入学等工作，真正解决好军人的后
顾之忧。

烈士遗属周玉芬的父亲，在 1942 年

青龙对敌战斗中壮烈牺牲。王东峰亲切
看望烈士遗属，关切询问生活情况，向为
祖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英勇捐躯的烈士表
示深切悼念。王东峰指出，全省各地各有

关部门要用心用情用力做好烈士遗属的
服务保障工作，全面落实党和国家各项政
策，切实为他们解难题、办实事，以实际行
动和工作成效告慰烈士，传承红色基因，

赓续红色血脉，凝聚起建设经济强省、美
丽河北的强大力量。

省领导高志立、李宁、张古江参加走
访慰问。


